教育部閩南語推薦用字公聽會報名表
	姓　　名
	
	職　　稱
	

	服務單位
	

	連絡方式
	電話
	（公）
	

	
	
	（宅）
	

	
	手機
	

	
	E-mail
	

	備註
	1. 請於100年4月2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點前以e-mail或傳真方式進行報名事宜（聯絡人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林小姐），逾時恕不受理。
2. 以e-mail報名時，請於來信主旨註明參加公聽會。

3. 報名方式（以下兩種方式可擇一報名）：
(1) E-mail：tcll@deps.ntnu.edu.tw
(2) 傳　真：02-23582461


教育部閩南語推薦用字公聽會流程表
日期：100年4月26日（星期二）
	時      間
	內     容

	13：30-14：00
	報    到

	14：00-14：05
	主席致詞

	14：05-14：45
	簡報
	研議用字背景說明及推動情況

	
	
	閩南語漢字選用原則

	14：45-15：45
	意見交流

	15：45-16：00
	綜合回應

	16：00-
	散會


活動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09國際會議廳（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圖書館校區 綜合大樓5樓 ）
教育部閩南語推薦用字公聽會

[image: image1.emf][image: image2.emf]發言單

	姓名
	
	服務單位
	

	
	
	職稱
	

	填寫日期
	
	聯絡方式
	e-mail：
電話：

	意見主旨
	

	意見內容
※註：
請盡可能以條列方式簡述您的意見，謝謝！
	

	備註
	一、如有提供「參考資料」，建請列做附件。

二、填妥發言單後，請e-mail至 tcll@deps.ntnu.edu.tw 或傳真至02-23582461，以利於公聽會前進行彙整。
三、當日進行意見交流時，將依本單繳回順序發言，每人以3分鐘為限。


場地交通路線圖
http://www.sce.ntnu.edu.tw/images/classroom/traffic.pdf


※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列





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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